附件

安徽省优秀诚信旅行社等级划分和评分标准（暂行）
一、评分机构：各级旅游主管部门

二、评分人员及数量：参与评分人员需两人以上，评分结果需经单位负责人审批，被评为优秀诚信旅行社以不超过所在市当年总数的1/3上报。

三、参评旅行社条件和时间：

1、成立时间在一年以上安徽省内各国际、国内旅行社；

2、旅行社通过上一年度的旅行社业务年检；

3、旅行社按规定足额投保旅行社责任险；

4、旅行社注册资本金达到规定数额；

5、旅行社足额缴纳旅行社质量保证金；

6、旅行社设有内部旅游质监员；

7、每年4月各旅行社向所在市旅游质监所申报。

四、诚信等级的划分

本诚信等级的评分标准最高分120分，起评分为50分，分五个级别，用星级表示。旅行社分值达到：

110分以上（含110分）为五星级  

100分以上（含100分）为四星级

90分以上（含90分）为三星级

70分以上（含70分）为二星级

50分以上（不含50分）为一星级

五、黄牌榜、红牌榜

旅行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黄牌榜：

无正当理由，不按规定上报基本资料和数据且经过旅游管理部门责令后仍然拒绝上报的旅行社；暂缓通过旅行社业务年检的旅行社；得分在50分以下（含50分）没有资格参与诚信等级评定的旅行社；动态扣分期间总分不足50分的旅行社。

旅行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红牌榜：

被处以“停业整顿”的旅行社；连续在黄牌榜一年以上的旅行社。

六、年度综合评分项目与标准     

	类别
	序号
	项   目
	分值
	自评分
	考核分

	综合排名
	1.1
	进入全国百强排名
	5
	　
	　

	
	1.2
	进入全省五十强排名
	3
	　
	　

	营业收入
	2.1
	达1亿元（含1亿元）以上
	5
	　
	　

	
	2.2
	5000万元（含5000万元）－1亿元
	4.5
	　
	　

	
	2.3
	1000万元（含1000万元）—5000万元
	4
	　
	　

	
	2.4
	500万元（含500万元）—1000万
	3.5
	　
	　

	
	2.5
	100万元（含100万元）—500万元
	3
	　
	　

	企业利润
	3.1
	同比去年度增长15%（含15%）以上
	5
	　
	　

	
	3.2
	同比去年度增长10%(含10%)—15%
	4.5
	　
	　

	
	3.3
	同比去年度增长6%(含6%)—10%
	4
	　
	　

	
	3.4
	同比去年度增长3%(含3%)-6%
	3.5
	　
	　

	
	3.5
	同比去年度增长0%-3%
	3
	　
	　

	实现利税
	4.1
	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
	5
	　
	　

	
	4.2
	20万元（含20万元）－50万元
	4.5
	　
	　

	
	4.3
	10万元（含10万元）—20万元
	4
	　
	　

	
	4.4
	5万元（含5万元）—10万元
	3.5
	　
	　

	
	4.5
	1万元（含1万元）—5万元
	3
	　
	　

	小   计
	20
	　
	　

	注：以上各项目取其高分累计，最低限以下不得分。
	　
	　
	　

	组织保障
	5.1
	总经理负责创建“诚信旅行社”工作，并设立相应组织机构
	2
	　
	　

	
	5.2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旅游质量与投诉处理制度
	2
	　
	　

	
	5.3
	有服务质量检查工作程序,定期安排和检查“诚信”工作
	2
	　
	　

	
	5.4
	积极参加旅游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学习,学习旅游及相关法律、法规（查核学习记录）。
	2
	　
	　

	
	5.5
	积极开展旅游法律法规及业务培训并有相关记录
	2
	　
	　

	小   计
	10
	　
	　

	规范服务
	6.1
	服从旅游部门的管理监督
	2
	　
	　

	
	6.2
	旅行社经营资格证摆放在明显位置，悬挂《出游提示》
	1
	　
	　

	
	6.3
	广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不做虚假宣传
	2
	　
	　

	
	6.4
	有控制杜绝导游私拿私受回扣的规章制度
	1
	　
	　

	
	6.5
	按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
	2
	　
	　

	
	6.6
	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
	3
	　
	　

	
	6.7
	对旅游者提出的询问，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
	1
	　
	　

	
	6.8
	提醒旅游者购买个人旅游意外保险
	1
	　
	　

	
	6.9
	不委托无资质单位经营旅行社业务
	2
	　
	　

	
	6.10
	不聘用无导游证人员从事导游活动
	2
	　
	　

	
	6.11
	所设分社及服务网点实行“四统一”管理
	1
	　
	　

	
	6.12
	有完整、规范的业务档案,团队档案须保管两年
	1
	　
	　

	
	6.13
	与业务往来单位签订合同，公平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1
	　
	　

	
	6.14
	与旅游相关单位签订佣金合同，实行公对公佣金制度
	1
	　
	　

	
	6.15
	与旅游团（者）签订旅游合同，公平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1
	　
	　

	
	6.16
	与旅游团（者）签订的旅游合同内容无法律规定以外的免责条款
	1
	　
	　

	
	6.17
	建立合法、公平的导游报酬机制
	2
	　
	　

	
	6.18
	与职工签订符合规定的劳动合同
	2
	　
	　

	
	6.19
	建立旅游服务质量评议调查表回收、统计、分析、奖罚、整改制度
	1
	　
	　

	
	6.20
	回收评议表,旅游者综合评议获“好” 、“较好”达到98% （80%以上得1分）
	2
	　
	　

	小   计
	30
	　
	　

	价格制度
	7.1
	对旅游团（者）所出售的产品线路明码标价
	2
	　
	　

	
	7.2
	无不正当价格竟销行为，无“零团费”和“负团费”
	2
	　
	　

	
	7.3
	无恶意拖欠款行为
	2
	　
	　

	
	7.4
	无价格欺诈行为
	2
	　
	　

	
	7.5
	对年龄、职业等无价格歧视行为
	2
	　
	　

	小   计
	10
	　
	　

	导游服务
	8.1
	本社的导游员未被处罚扣分
	3
	　
	　

	
	8.2
	导游员进行导游活动时佩戴导游证，携带必备物品（导游旗、话筒、行程表等）
	1
	　
	　

	
	8.3
	导游员进行导游活动时自觉接受管理部门检查
	1
	　
	　

	
	8.4
	导游员必须参加管理部门年度培训
	1
	　
	　

	
	8.5
	导游员带团期间不擅自变更行程
	1
	　
	　

	
	8.6
	导游员带团期间不擅自压缩游览时间
	1
	　
	　

	
	8.7
	导游员无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或与经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行为
	2
	　
	　

	
	8.8
	导游员带团日志内容全面、成册，并有社领导查看记录
	1
	　
	　

	
	8.9
	导游员不索要小费
	1
	　
	　

	
	8.10
	导游员仪表整洁，服务规范，导游用语健康、文明
	1
	　
	　

	
	8.11
	对旅游途中突发事件，能有效控制事态，处理得当
	2
	　
	　

	小   计
	15
	　
	　

	投诉服务
	9.1
	建立完善的投诉处理制度
	2
	　
	　

	
	9.2
	有向社会公布所在地旅游部门及本社的投诉或咨询电话，及时处理游客投诉
	2
	　
	　

	
	9.3
	有健全的服务质量信息反馈制度，按要求向游客发放旅游服务质量评议调查表
	1
	　
	　

	
	9.4
	有质量监督机制，并有质量分析会记录
	2
	　
	　

	
	9.5
	健全游客回访制度，定期征求服务质量反馈意见
	2
	　
	　

	
	9.6
	服务质量检查记录、投诉受理记录档案完整
	2
	　
	　

	
	9.7
	积极配合旅游质监部门调查，核实、处理旅游投诉
	3
	　
	　

	
	9.8
	配有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日常受理游客投诉
	2
	　
	　

	
	9.9
	投诉自我调解游客满意率达100%
	3
	　
	　

	
	9.10
	本年度无责任投诉
	6
	　
	　

	小   计
	25
	　
	　

	附加分
	10.1
	上一年度旅行社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的
	2
	　
	　

	
	10.2
	上一年度旅行社获得省级、市级荣誉称号的
	1
	　
	　

	
	10.3
	管理有创新，产品有创新
	2
	　
	　

	
	10.4
	积极参加省、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促销活动
	1
	　
	　

	
	10.5
	有效举报奖励
	1
	　
	　

	
	10.6
	通过ISO9000国际质量认证体系
	1
	　
	　

	
	10.7
	旅行社网站链接安徽旅游诚信网、开通“安徽旅游诚信通”
	2
	　
	　

	小  计
	10
	　
	　

	合  计
	120
	　
	　


  

七、年内动态评分项目与标准
	序号
	项   目
	分 值
	时  间

	1
	发生负主要责任的重大旅游投诉一次[理赔金额1万元(不含1万元)以上；或造成游客集体上访、引起国内外主要媒体报道、引起外国驻华机构关注以及发生甩团、扣押游客等影响较大、性质恶劣的投诉]
	-30
	（处理结案后三个月，下同）

	2
	以“零负团费”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从事旅游业务一次
	-30
	三个月

	3
	委托非旅行社单位和个人代理或变相代理经营旅游业务
	-30
	三个月

	4
	超范围经营旅游业务一次，发布虚假旅游信息和广告一次
	-30
	三个月

	5
	发生负主要责任的重大安全事故一次
	-30
	事故处理完毕后延续三个月

	6
	旅行社对分支机构疏于管理，未按照“四统一”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开展业务
	-20
	整改期限内

	7
	旅行社向导游员按游客人数收取“人头费”一次
	-20
	三个月

	8
	旅行社未按规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或未办理社会保险一起
	-20
	三个月

	9
	发生较大投诉一次[指理赔金额5000元（不含5000元）至10000元扣20分，3000元（不含3000元）至5000元扣15分]
	-20
	三个月

	10
	发生一般投诉一次或发生负主要责任的一般安全事故一次
	-10
	事故处理完毕后延续三个月

	11
	旅行社聘用无证导游和使用非旅游营运车辆一次
	-10
	三个月

	12
	未与正规的、具有从事旅游营运资格的旅游车队签订合同一次
	-20
	三个月

	13
	出境旅游团队领队和导游人员未持证上岗，索要小费和回扣等一次
	-20
	三个月

	14
	会计报表和资料不完整、团队业务档案不全
	-10
	整改期限内

	15
	未向旅游管理部门报备旅游广告宣传材料的
	-10
	三个月

	16
	未建立旅游包价报价管理制度，未建立产品价目表，未向游客和社会公开包价旅游产品，未将包价旅游的各种自费项目写入合同的《行程安排表》中一次
	-10
	三个月

	17
	不参加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及会议一次或未接受法规培训
	-10
	半年

	18
	无正当理由拒绝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检查
	-10
	半年

	19
	旅行社变更事项未报请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
	-10
	补报请核准后延续三个月


注：动态评分由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负责，并及时上报《旅行社城信等级动态扣分申报表》，省考评组按照《申报表》和期限及时调整旅行社分值和等级。 

